

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程序委員會第12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12月4日（星期二）12時至12時7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主　　席　郭委員正亮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9屆第6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7日（星期二）中午12時2分至12時

11分

地　　點　紅樓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　邱泰源　　郭正亮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　尤美女　　李麗芬　　吳玉琴　　江啟臣　　陳宜民　　曾銘宗　　周春米　　吳志揚　　蔡培慧　　林靜儀　　施義芳　　蔣絜安　　柯志恩

主　　席　吳委員志揚

列　　席　高處長百祥

記　　錄　陳秘書小華

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會第9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事項
一、審定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議程報告事項均照議程草案編列通過。

議程討論事項編列及順序依民進黨黨團（邱委員泰源）提案表決通過；討論事項編列(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不含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非營業部分，財政委員會營業、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交通委員會營業部分）等14案。

討論事項提案：

1、民進黨黨團（邱委員泰源）提議：議程討論事項編列(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不含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非營業部分，財政委員會營業、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交通委員會營業部分）等14案。（如附件一）

決定：照案通過。（經表決結果，在場委員15人，贊成者10人，反對者1人，棄權者4人；贊成者多數，通過。）

2、時代力量黨團（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提議：議程討論事項建請增列(一)行政院函請審議「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案等5案。（如附件二）

主席宣告：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總數內容及順序均已確定，其他提案不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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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願案件

(一)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1案至第3案，函轉權責機關處理逕復，並副知請願人。

1、江文淵為就行政院不斷重複結合法務部與各級檢察署互相吃案包庇事再陳情案。（函轉行政院）

2、永康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為有關招標案「林口發電廠卸煤碼頭港勤工作」拖船馬力及艘數之招標規範，本公司提出合理、善意之建議案。（函轉經濟部）

3、李慧曦為陳報廳少家二字第1070030001號函貼一堆似是而非的法條號次等方式企圖蒙混過關，逃避其應盡之責；敬請推動司法改革並告知回文者姓名，以避免投訴無門案。（函轉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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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本會第9屆第6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請宣讀議程草案所列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

立法院第9屆第6會期第12次會議議事日程草案
時　　間：中華民國107年12月7、11日（星期五、二）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地　　點：本院議場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9屆第6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錄。

二、本院委員鄭寶清等16人擬具「運輸重大事故調查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本院委員鄭寶清等16人擬具「運輸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交通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本院委員吳琪銘等16人擬具「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本院委員吳琪銘等16人擬具「國家安全局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本院委員吳焜裕等16人擬具「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17人擬具「教師法增訂第十四條之四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16人擬具「特殊教育法增訂第二十八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本院委員張廖萬堅等16人擬具「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增訂第二十五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本院委員蕭美琴等16人擬具「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一、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二、本院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6人擬具「噪音管制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三、本院委員高金素梅等17人擬具「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四、本院委員徐永明等16人擬具「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五、本院委員徐永明等17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七十八條及第九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六、本院委員葉宜津等18人擬具「運輸事故調查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七、行政院函請審議「銀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八、行政院函請審議廢止「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九、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條、第四百七十一條及第四百七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暨「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七條之十三條文修正草案」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為「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辦法」名稱修正為「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及管理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一、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為修正「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第九條、第十六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為修正「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收費標準」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十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三、教育部函，為修正「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四、教育部函送「偏遠地區學校合聘教師及巡迴教師聘任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五、教育部函，為修正「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六、教育部函，為修正「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七、教育部函，為修正「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十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八、教育部函，為修正「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第十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九、教育部函，為修正「運動產業公有資產利用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教育部函，為修正「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一、教育部函，為「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施行細則」名稱修正為「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施行細則」，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二、教育部函，為修正「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施行細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三、教育部函，為修正「非學校型態機構實驗教育評鑑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四、教育部函，為修正「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評鑑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五、教育部函，為修正「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認可辦法」第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六、教育部函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七、教育部函，為修正「中央政府推動建立員工學習制度獎勵辦法」第二條及第四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八、教育部函送「偏遠地區學校專案聘任教師甄選聘任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九、教育部函，為「學生參與觀賞運動競技或表演補助及運動體驗券發放辦法」名稱修正為「學生參與觀賞運動競技或表演補助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教育部函送「運動產業園區輔導補助及獎勵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一、教育部函送該部主管107年度第3季補捐助經費執行情形總表及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二、教育部、財政部函，為修正「營利事業捐贈體育運動發展事項費用列支實施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財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三、科技部函送「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分配股票予我國創作人申請股票適用緩課所得稅作業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四、科技部函送該部（含所屬單位）及依預算法第62條之1所定財團法人107年第2季於各類媒體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之執行情形資料，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五、科技部函送該部暨所屬機關107年第2季補（捐）助民間團體及個人經費資料一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六、文化部函送107年1至8月該部接受外界捐贈款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七、文化部函送該部辦理臺灣電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清算案截至107年9月底執行情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八、文化部函送該部及所屬機關（構）107年度第3季補（捐）助經費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九、文化部函送該部107年度第3季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月報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文化部函送107年1至9月該部接受外界捐贈款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一、國立故宮博物院函送該院員工消費合作社應繳回之代辦盈餘處理情形107年第3季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適用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之藥物品項」，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五、衛生福利部函送「西藥優良運銷準則之施行項目及時程」，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第三條附表一，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輸入食品系統性查核實施辦法」第八條及第三條附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四十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品質資訊公開辦法」第二條附表一及附表二，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一、衛生福利部函送「預立醫療決定書」、「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管理辦法」及「病人自主權利法施行細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三、衛生福利部函送「牙醫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四、衛生福利部函送「細胞治療技術審查費收費標準」，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巡迴地點列屬藥事法第一百零二條所稱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列表」相關附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中華民國輸入規定F01、F02貨品分類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氯乙烯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偏二氯乙烯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衛生福利部函，為廢止「食品審查暨食品輸出衛生證明書等收費標準」及「行政院衛生署受理錠狀膠囊狀食品、特殊營養食品、低酸性罐頭食品、食品添加物、天然香料查驗登記審查費及證書費收費標準」，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乙烯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丙烯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以甲醛為合成原料之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以甲醛─三聚氰胺為合成原料之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苯乙烯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與應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甲基戊烯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醯胺（尼龍）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哺乳器具橡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碳酸酯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哺乳器具除外之橡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四、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未以塑膠淋膜紙類製品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五、衛生福利部函送公告「食品業者應保存產品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來源文件之種類與期間」，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苯碸樹脂塑膠類嬰兒奶瓶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醚碸樹脂塑膠類嬰兒奶瓶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八、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金屬罐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九、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聚乳酸塑膠類之檢驗」，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一、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添加物規格檢驗方法─己二烯酸」，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二、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107年度預算決議書面報告共4份，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三、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近2年具體成果書面報告資料，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四、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改善預算效益之具體措施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五、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用人費用預算分析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六、衛生福利部函送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醫藥科技評估報告中對於醫療倫理討論之具體改善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七、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藥事法第一百零二條所稱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與非屬上述偏遠地區列表」附表五及附表十二，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八、衛生福利部函送該部107年7月至9月執行政策傳播說明（廣告）一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九、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函，為修正「食品工廠建築及設備設廠標準」，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衛生福利部、內政部函，為修正「精卵捐贈親屬關係查證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內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廢止「水中毒殺芬檢測方法─氣相層析儀／電子捕捉偵測器法（NIEA W654.50A）」，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申請審核管理辦法」第十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屬產業用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公告事項第一項，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環境用藥專供試驗研究教育示範專案防治或登記用申請作業準則」第三條及第五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環境用藥各項許可申請及檢驗收費標準」第二條及第四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用於防制環境衛生病媒之微生物製劑為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該署及所屬單位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107年第3季廣告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該署主管107年度截至第3季補、捐（獎）助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勞動部函，為修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撥交就業安定基金提撥及分配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一、勞動部函，為修正「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二、勞動部函送勞工保險局107年第3季政策宣導廣告動支情形資料，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三、司法院函送民間對於司法改革進度之意見等資料，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四、司法院函，為修正「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辦案期限規則」第四條及第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五、司法院函送該院暨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107年第3季政策宣導廣告一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六、司法院函，為修正「司法院辦理補助駐法院家事服務中心辦法」第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七、考試院函，為修正「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規則」第七條及第三條附表一至附表四，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八、考試院秘書長函，為107年第3季該院暨所屬部會並無辦理媒體政策宣導廣告相關業務，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九、總統府函送「107年度第3季總統府主管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法務部函，為修正「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測謊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一、法務部函，為修正「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科技設備監控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二、法務部函，為修正「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採驗尿液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三、法務部函，為修正「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四、法務部函，為修正「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範圍認定標準」第二條及第九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五、法務部函，為「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職期調任辦法」名稱修正為「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主任檢察官職期調任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六、法務部函，為「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長職期調任辦法」名稱修正為「高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檢察長職期調任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七、法務部函送「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遷建工程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備選方案成本效益分析、相關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八、行政院函送「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等6項法規，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九、行政院函，為修正「特定人員尿液採驗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行政院函，為修正「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一、行政院函，為修正「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二、行政院函，為修正「採驗尿液實施辦法」第十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三、行政院函，為修正「中小企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四、行政院函送本院第9屆第5會期第12次會議制定資通安全管理法通過1項附帶決議之辦理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五、行政院、考試院函，為修正「關務人員獎懲辦法」第四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財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六、經濟部、內政部函，為修正「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第二條、第五條及第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內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七、經濟部、交通部函，為修正「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交通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八、經濟部函送我與印尼簽署全面性經濟合作瞭解備忘錄，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九、經濟部函，為修正「應施檢驗建築用防火門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經濟部函，為修正「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自備儲槽容量」，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一、經濟部函送「應施檢驗燃氣烤爐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二、經濟部函，為修正「商品市場檢查辦法」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三、經濟部函，為修正「商品檢驗規費收費辦法」第二十一條附表三，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四、經濟部函，為修正「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種類、特定戰略性高科技貨品種類及輸出管制地區」之「輸往北韓敏感貨品清單」及「輸往伊朗敏感貨品清單」，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五、經濟部函，為「用水計畫書審查收費標準」名稱修正為「用水計畫審查收費標準」，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六、經濟部函，為修正「工廠危險物品申報辦法」第十條及第十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七、經濟部函，為修正「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第三條及第十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八、經濟部函，為修正「加工出口區管理費規費及服務費收費標準」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九、經濟部函，為修正「在加工出口區內設有營業或聯絡處所之事業核准登記管理辦法」第十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經濟部函，為修正「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一、經濟部函送「研擬修改海關進口稅則第74章增註二之免稅範圍及於半導體元件使用之引線架」等公聽會會議紀錄，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經濟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二、經濟部函，為「線上遊戲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名稱修正為「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三、經濟部函送「醫療服務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四、經濟部函，為修正「應施檢驗汽車用輪胎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五、經濟部函，為修正「水權登記收費標準」第八條之一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六、經濟部函，為修正「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第十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七、經濟部函送該部所屬事業台電、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7年7月份公益支出、委託調查、會費、捐助及睦鄰支出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八、經濟部函送該部所屬事業台電、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7年8月份公益支出、委託調查、會費、捐助及睦鄰支出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九、經濟部函送該部所屬加工出口區管理處「107年度對補助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案件彙總表」第3季季報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經濟部函送能源局及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之「107年度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案件第3季彙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一、經濟部函送智慧財產局107年度第3季「獎補助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縣市政府及個人案件彙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二、經濟部函送標準檢驗局及所屬107年截至第3季補助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縣市政府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三、經濟部函送該部107年度截至第3季補助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縣市政府及個人補捐助經費彙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四、經濟部函送水利署及所屬「107年度第3季對縣市政府之補助案件明細表」及「107年度第3季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捐助案件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五、經濟部函送該部中小企業處「107年度對民間團體、縣市政府及個人補（捐）助案件第3季彙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四十一條之一第三項所定一定期間及動物傳染病之特定種類」，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第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檢舉走私進口動植物及其產品獎勵辦法」第七條之一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禁止未檢附健康證明書之家禽輸送至屠宰場之防疫措施」第四點及第三點附件一，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公告廢止「為防範鹿慢性消耗病（Chronic Wasting Disease）傳入，停止挪威及韓國之活鹿、鹿精液及鹿胚輸入我國」，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指定鹿慢性消耗病發生國家（地區）之活鹿、鹿精液及鹿胚停止輸入」，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應實施輸入植物檢疫品目」部分規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自新城病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船位回報漁獲回報海圖及監督管控中心設備管理輔導辦法」第三條附件二，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捷克及日本為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自即日生效。」，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農業科技園區廠房及相關研究生產設施徵購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植物或植物產品運輸途中經由特定疫病蟲害疫區輸入檢疫作業辦法」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農藥標準規格準則」第二條附表一及第三條附表四、附表五，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動物及動物產品輸入檢疫條件」第七點附件三之八「自美國輸入牛血清之檢疫條件」第四點及第五點，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植物檢疫物進儲自由貿易港區檢疫作業辦法」第一條及第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暨所屬機關107年度截至第3季補（捐）助經費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該會暨所屬機關及主管政府捐助基金50%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107年度第3季於平面、網路、廣播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四、（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吉里巴斯共和國政府漁業合作瞭解備忘錄」影本及中譯本，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教育部、國防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水土保持保證金繳納及保管運用辦法」第九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六、公平交易委員會函送107年第3季查察民生物資價格波動之執行成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七、公平交易委員會函送該會「107年度截至9月底政策宣導廣告預算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八、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修正「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第四條及第五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九、國家發展委員會函送該會107年度7至9月於平面媒體、網路媒體、廣播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宣導之相關廣告彙整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內政部函，為修正「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第二十四點及第三十五點附表三，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一、內政部函送「通譯培訓、任用及管理多頭馬車，亟需通盤規劃，以保障新住民及外籍移工權益」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二、內政部函送「針對基層警察人員給與持續研擬提高」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三、內政部函送兩公約中有關非正規住居者數據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四、內政部函，為「本部95年9月15日台內戶字第0950142328號函部分停止適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五、內政部函，為修正「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第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六、內政部函，為修正「內政部所主管災害緊急應變警報訊號之種類、內容、樣式、方法及其發布時機公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七、內政部函，為修正「替代役役男提前退役辦法」第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八、內政部函送107年第3季社會住宅推動進度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九、內政部函，為修正「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第二條附表三及附表四，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內政部函，為修正「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內政部函，為修正「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內政部、銓敘部函，為修正「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客家委員會函送「客語能力認證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客家委員會函送「客家知識體系發展獎勵補助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大陸委員會函送「兩岸協議協商進度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大陸委員會函送該會及海基會107年第3季辦理政策溝通說明相關廣告彙整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臺灣省諮議會函，為該會107年度第3季無辦理平面媒體、網路媒體、廣播媒體及電視媒體政策宣導相關廣告事項，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八、中央選舉委員會函，為該會及所屬107年度第3季無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九、福建省政府函送該府107年度第3季補、捐（獎）助其他政府機關、團體或個人經費報告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電子支付機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及交易限額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金融控股公司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等3項法規，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及「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範本」部分規定，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部分條文及「金融控股公司發起人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負責人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四、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送該會金融監督管理基金107年度第3季「對國內團體捐助（含公益支出）情形季報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送該會主管營業、非營業基金及財團法人107年度第3季「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內部控制稽核制度及招攬處理制度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八、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送「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及網路保險服務管理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行政院主計總處函送「107年度中央政府預算截至第2季執行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一、行政院主計總處函送該總處107年度第3季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辦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告調查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二、財政部函，為修正「關稅法施行細則」第五十四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三、財政部函，為修正「海關緝私案件減免處罰標準」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四、財政部函送「財政部所屬生產事業機構人員考核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五、財政部函，為修正「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參加展覽或臨時商務活動申請退還加值型營業稅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五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六、財政部函送「海關緝私條例第四十五條之四第一項一定金額」，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七、財政部函，為修正「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正作業辦法」第一條及第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八、財政部函送該部、國庫署、賦稅署及各地區國稅局（含所屬）107年度第3季「獎補助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縣市政府及個人經費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九、財政部函，為修正「統一發票給獎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中央銀行函送該行及所屬中央印製、造幣兩廠107年度截至9月底止政策宣導之廣告預算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一、中央銀行函，為修正「中央銀行對銀行辦理證券金融公司或證券商資金融通管理辦法」第八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二、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及台灣電信協會依本院相關決議107年8月份執行進度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三、交通部函，為修正「船舶運送業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及旅客傷害保險辦法」第四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四、交通部函，為中華民國107年8月30日修正發布之「船舶運送業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及旅客傷害保險辦法」第四條條文，定自107年9月25日施行，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五、交通部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及台灣電信協會依本院相關決議107年9月份執行進度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六、交通部函，為修正「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七點、第八點及第十一點，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七、交通部函，為修正「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第十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八、交通部函，為修正「旅行業管理規則」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及第四十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九、交通部函送「檢舉違反發展觀光條例案件獎勵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交通部函送該部主管107年度第3季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支出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一、交通部函送該部主管107年度第3季獎補助經費資料，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二、交通部、內政部函，為修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二條附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內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三、交通部、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修正「民用航空運輸業聯營許可審查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經濟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非法廣播電臺聯合取締小組」107年第3季執行成果統計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送107年第3季該會主管之單位預算、特別預算、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及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公款補（捐）助情形季報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該會主管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單位預算、通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及所屬財團法人，107年第3季媒體廣告無執行數，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送該會107年度第3季對國內團體捐助情形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八、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函送107年度申領就學補助退除役官兵就業追蹤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函，為該會107年第3季無刊登平面媒體、網路媒體、廣播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函送該會「107年度第3季退伍軍人社會團體活動經費補助情形說明」及「107年度第3季退伍軍人社會團體活動經費補助執行情形明細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一、僑務委員會函，為修正「僑務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二、僑務委員會函送該會「107年度第3季辦理各類媒體政策宣導廣告一覽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三、僑務委員會、外交部、教育部函，為廢止「駐外使領館及駐外代表機構辦理華僑教育行政規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四、國防部、教育部函，為修正「國軍預備學校國中部高中部學生入學辦法」，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五、國防部函，為修正「兵籍規則」第十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內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六、國防部函送該部107年度第3季管制預算運用情形統計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七、國防部函送該部107年度第3季公款補（捐）助團體及個人情形季報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八、外交部函送107年度第3季「外交部對國內團體、縣市政府等補（捐）助情形季報表」，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九、外交部函送我國與亞太經濟合作（APEC）秘書處簽署捐贈70萬美元之瞭解備忘錄（MOU）影本及中譯本，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外交部、銓敘部函，為修正「駐外外交領事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一、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交通作業基金決議第73項台灣高鐵公司營運績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二、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臺灣鐵路管理局決議第72項舊山線復駛評估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三、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臺灣鐵路管理局決議第27項應研謀對策提升營運績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四、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臺灣鐵路管理局決議第28項全面提升整體營運及財務管理績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五、經濟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104年度辦理補（捐）助情形核有多項缺失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六、經濟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電公司「蘭嶼火力發電廠相關委外辦理之標案，不應採最低價之價格標」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七、經濟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台電公司「台中火力發電廠提前汰舊」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八、國家發展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107年第1季投資情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針對漁民戶籍遷離原漁會組織區域即喪失會員資格，就漁會法之漁會會員資格進行檢討」補充說明，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文化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決議第17項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一、文化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決議第8項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二、文化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決議第15項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三、文化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決議第11項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四、文化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決議第16項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五、文化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決議第19項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六、文化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決議（九十一）「『公共出借權』可行性評估調查研究」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七、文化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一○六）後續處理事宜書面報告暨相關成果，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八、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決議第5項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九、科技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二林園區開發相關期程及招商計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八○、科技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農業科學研究發展推動現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八一、科技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鼓勵國內具有農業學科之大專院校投入農業工程及大數據分析之研發」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八二、科技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火山災害防救」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八三、科技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鼓勵技職校院參與研究及產學合作」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八四、科技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提振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風氣，以均衡自然及社會科學之發展」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八五、衛生福利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決議，檢送「有效提升癌症篩檢計畫」及衛生保健計畫項下「捐助、補助與獎助費編列」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八六、衛生福利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決議（一三○）相關資料，請查照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八七、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中央研究院函為修正「中央研究院處務規程」部分條文暨「中央研究院編制表」案，業經審查完竣，同意備查，請查照案。

二八八、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2人於第9屆第6會期第7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二八九、本院國民黨黨團函送補推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委員審查會」委員名單，請查照案。

（民進黨黨團提議增列）

一、本院委員江永昌等17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本院委員江永昌等18人擬具「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本院委員江永昌等18人擬具「稅捐稽徵法第五十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本院委員楊曜等16人擬具「民防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本院委員鍾佳濱等23人擬具「新經濟移民法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內政、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三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國民黨黨團提議增列）

六、本院委員江啟臣等18人擬具「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四條及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本院委員江啟臣等18人擬具「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本院委員江啟臣等20人擬具「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本院委員江啟臣等20人擬具「消防法第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本院委員江啟臣等17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一、本院委員江啟臣等17人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二、本院委員江啟臣等18人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增列）

十三、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經濟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質　詢　事　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件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件
主席：報告事項無委員登記發言，決定：議程草案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通過。

    請宣讀議程草案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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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議程草案討論事項已宣讀完畢，現有委員登記發言。

    請周委員春米發言。

周委員春米：主席、各位同仁。針對第9屆第6會期第12次院會討論事項擬請列案順序如下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議案名稱及內容請議事人員代為宣讀。以上。

民進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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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對周委員春米的提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宣讀人民請願案。

人民請願案
一、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1案至第86案擬函轉權責機關處理逕
復，並副知請願人。
1、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公文程式條例規範公務文書依文書處理手冊第77點，中央機關處理陳情案件對原機關公文處理違誤之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為何？行政院所屬機關如有不執行管制考核，是否依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第153點(三)由檔案管理局為法規範認定案。（擬函轉行政院）
2、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行政機關對指陳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解釋函令之內容逾越法律授權範圍，應由行政院確認是否符合「各機關依行政程序法修訂主管法規之參考原則」？或應由法務部確認？或由行政院交議疑義案。（擬函轉行政院）
3、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之約僱人員是否屬行政助手？可否為執行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主管事務，對外行使公權力、解釋法令之公文書承辦人疑義案。（擬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4、李念慈為再請釋示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14條所稱法規範疇，及第1項、第2項規定之指揮監督範疇疑義案。（擬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5、李念慈為再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依行政程序法第43條示本人8案，逐一示各案目錄清單及8案有何案事由，非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織法主管事務疑義案。（擬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6、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內政部107年6月26日令刪除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1條「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以命令限制人民權利，是否違反憲法、牴觸都市計畫法及行政程序法等規定案。（擬函轉內政部）
7、李念慈等為陳請釋示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6條第1項所稱各項業務範疇，與不正當行為、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義務法規範及不正當態樣案。（擬函轉內政部）
8、李念慈為再請釋示依都市計畫法第1條立法目的於第3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不影響居民生活環境之使用區，是否為住宅區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9、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都市計畫法省、市施行細則依憲法身7、15、23條，於都市計畫實施後，原有合法建築物得繼續原有之使用，不得變更為不合分區使用，是否以不超出同分區容許對居民生活環境影響上限範圍內使用等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10、李念慈為再請內政部提供有關陳情人歷次陳情文書分類、分案之檔案目錄-編序號，列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項目案。（擬函轉內政部）
11、李念慈等為陳請釋都市計畫法第22、40、42條規定，高壓11400V以上之變電設備，是否應設置經核准處所或公共設施用地？如設於非核准處所應依何條文裁罰案。（擬函轉內政部）
12、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地方制度法第2條「備查」立法理由之上級政府、主管機關對於所報事項，認為有違法或不當之法範疇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13、李念慈等為再請提供營建署都市計畫組各職務人員及專門委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7條規定之職務說明書案。（擬函轉內政部）
14、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9條規定，研考單位掌理管制考核、為民服務；地方行政機關處理人民陳情對原機關公文處理違誤之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之處理方式等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15、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依內政部各類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時限表營建類，於直轄市、縣（市）政府違反都市計畫法行政違失如何究責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16、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內政部示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106.06.28草案，刪除第31條「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所稱疑義、執行困擾為何等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17、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都市計畫法第79條都市計畫範圍內建築物，於高壓600V以上變電設備未設於經核准處所之裁罰程序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18、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都市計畫法第51條原來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使用，依憲法平等原則、比例原則，是否以不超出該分區所訂容許對居民生活環境影響上限之行業、事業別範圍內為使用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19、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土地法第34-1條第4、5項，公同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是否按土地法第34-1條執行要點第2、3、6點辦理案。（擬函轉內政部）
20、李念慈等為營建署公務員李君違背職務，不提供當事人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97次會議，審議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案之全案資料事再陳情案。（擬函轉內政部）
21、李念慈為再請釋示依土地法第3、37、55、75條，地政機關對聲請土地登記之件，於何種登記，無須審查其內容有無法律依據案。（擬函轉內政部）
22、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地方制度法第62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之組織，於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9條所訂研考單位之中央監督機關為何案。（擬函轉內政部）
23、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行政機關辦理民法第1189條遺囑申請繼承登記，是否按民法第五編繼承審查辦理等相關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24、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土地法」第37條規定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應附文件，地政機關對自書遺囑申請繼承登記，及遺囑之真偽、內容是否依行政程序法、按土地登記規則審查等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25、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地方制度法規範地方機關辦理自治事項、執行委辦事項，違反憲法、法律、中央法令，是否由直轄市市長、縣市長按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懲處受其監督公務員案。（擬函轉內政部）
26、李念慈為請釋示土地法第3、37、55條地政機關執行土地登記經審查無誤始得登記，於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單獨申請提出遺囑或法院判決，應否依規則第55條審查內容有無符合民法規定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27、李念慈為再請內政部就107年1月4日台內地字第1061357260號函，按組織法規對台南市地政事務所請示法院判決案，應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後，再指示處理原則，交由原機關處理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28、李念慈等為陳請釋示內政部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報備查事項，是否監督；核其實施有無符合國家法令？有無逾越權限、濫用權力之違法或不當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29、李念慈等為請究責內政部公務員南君等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認本人不符合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證據之考績法責任案。（擬函轉內政部）
30、李念慈等為請究責內政部訴願委員會拒依行政程序法第43條，示107.06.06函指5訴願決定各案案由，亦拒示臺南市政府移案公文影本，應究該恣意侵害人權憲法第24條責任案。（擬函轉內政部）
31、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土地登記規則第144條及原第132條之立法目的，是否規範中央及地方機關按土地法、行政程序法、地方制度法執行疑義案。（擬函轉內政部）
32、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外交部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外交部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案。（擬函轉外交部）
33、李念慈為再請外交部提供有關請願人歷次陳情文書分類、分案之檔案目錄-編序號，列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項目案。（擬函轉外交部）
34、李念慈為再請釋示經濟部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經濟部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案。（擬函轉經濟部）
35、李念慈為陳請釋示財政部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5點所稱應本合法之法範疇及確實辦結定義案。（擬函轉財政部）
36、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財政部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財政部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案。（擬函轉財政部）
37、李念慈為再請財政部提供收文有關請願人歷次陳情文書分類、分案之檔案目錄-編序號，列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項目案。（擬函轉財政部）
38、李念慈為再請財政部釋示所得稅法規定，「汽車」因豪雨損害致「出售交易損失」，屬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災害損失」或第3目「財產損失交易」疑義案。（擬函轉財政部）
39、李念慈為再請釋示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教育部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案。（擬函轉教育部）
40、李念慈為再請交通部提供收文有關請願人歷次陳情文書分類、分案之檔案目錄-編序號，列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項目案。（擬函轉交通部）
41、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3項規定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於依法律設置之評議、訴願審議、都市計畫委員會之委員在職掌範圍，是否屬行使公權力？委員會決議應否符合行政程序法規定案。（擬函轉法務部）
42、李念慈為再請釋示民法第1145條第4款隱匿遺囑，於保管、知有遺囑繼承人，自遺囑生效，違反第1156等條文，須逾1年、3年、5年始屬隱匿疑義案。（擬函轉法務部）
43、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行政程序法規定當事人申請補發行政機關曾發給之公文，依第46條「不得拒絕」之禁止規定，原機關應否補發公文書予原當事人案。（擬函轉法務部）
44、李念慈為再請釋示民法於繼承僅一筆區分所有公寓登記為公同共有; 如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由共有人之一承受; 此共有人間之移轉，依民法819、828是否應得公同共有人同意等疑義案。（擬函轉法務部）
45、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行政程序法第163條、第164條第1項所定行政計畫，是否含變更私有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具備一定地區土地重大公共設施特定利用等之都市計畫疑義案。（擬函轉法務部）
46、李念慈為再請釋示社會救助法第1條協助及自立定義之疑義案。（擬函轉衛生福利部）
47、李念慈為有關社會救助法第21條急難救助，衛福部受理地方機關通報流程為何？社工司辦理本人舉發台南市通報李立彰案結果為何案。（擬函轉衛生福利部）
48、李念慈為再請釋示「醫師法」是否規範醫師之資格、執業……，為醫事人員管理之法律？由何機關執行疑義案。（擬函轉衛生福利部）
49、李念慈為再請衛生福利部示社會救助及社工司人員之職等、職稱、職系，及所簽具公務員服務法誓言內容疑義案。（擬函轉衛生福利部）
50、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衛福部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案。（擬函轉衛生福利部）
51、李念慈為再請衛生福利部提供王主任秘書、醫事司長、專門委員等人，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之各職務人員之職務說明書案。（擬函轉衛生福利部）
52、李念慈為再請衛生福利部醫事司遵照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示歷年經辦本人陳情案件共幾醫療機構？每機構各幾案案。（擬函轉衛生福利部）
53、李念慈等為陳請釋示農業發展條例第8條，農業用地於自然環境已無養殖、灌溉水源地區，應如何為農業使用？對無法農作地區應如何檢討案。（擬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54、李念慈等為地區農會不遵照農會法第1條所定保障農民權益宗旨、第4條規範農會任務，應負之責任疑義案。（擬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55、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全國各級機關就其管有檔案目錄，應否完整送交並公布於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供公眾查詢等疑義案。（擬函轉國家發展委員會）
56、李念慈等為再請釋示檔案法第17條規範各機關對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各機關是否由檔案管理單位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疑義案。（擬函轉國家發展委員會）
57、李念慈為再請國發會釋示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有關公文檢核等相關疑義案。（擬函轉國家發展委員會）
58、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國家發展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國發會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案。（擬函轉國家發展委員會）
59、李念慈為再請釋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金管會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案。（擬函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60、李念慈為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拒提供其調漲104年任意汽車保險保費報送金管會之費率資料予辦續保當事人，應依保險法裁罰並將裁處書以副本送達本人事再陳情案。（擬函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61、李念慈為再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供收文本人歷次陳情文書分類、分案之檔案目錄-編序號，列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項目案。（擬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62、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刑事訴訟法各條文中規範「應」、「不得」法律文字定義案。（擬函轉司法院）
63、李念慈為再請釋示民事訴訟法各條文中規範「應」、「不得」法律文字定義案。（擬函轉司法院）
64、李念慈為再請釋示法院組織法第83條各級法院應定期公開裁判書，其所稱裁判書之相關疑義案。（擬函轉司法院）
65、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司法院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司法院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案。（擬函轉司法院）
66、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考試院組織法第2條考試院行使憲法賦予之職權，對各機關執行有關考銓業務並有監督之權，所稱職權之定義疑義案。（擬函轉考試院）
67、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對人民陳情案件作成有無符合法規範之事實認定，依考試院暨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第12點，案件實質妥處之管制期限為何等疑義案。（擬函轉考試院）
68、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公務人員服務守則之公務人員範疇；應依法公正執行公務之法範疇及人權保障之法規案。（擬函轉銓敘部）
69、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考試院第2組發布之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於機關組織法規中，何職系之人員可擔任4303檔案管理職系之職務案。（擬函轉銓敘部）
70、李念慈為再請釋示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之聘僱人員是否屬行政助手？可否為執行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主管事務，對外行使公權力、解釋法令之公文書承辦人疑義案。（擬函轉銓敘部）
71、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公務員服務法第23條規定所稱長官之法規範疑義案。（擬函轉銓敘部）
72、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公務人員服務誓言恪遵憲法與政府法令，如違誓言願受最嚴厲處分；於處分之法令為何案。（擬函轉銓敘部）
73、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公務人員任用法所定職務說明書，是否規範法定職務工作內容之人事管理規定疑義案。（擬函轉銓敘部）
74、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公務人員任用法第4條規範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於公務人員職務行為違反憲法與政府法令，是否對國家不忠誠疑義案。（擬函轉銓敘部）
75、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考試院第2組發布之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主管醫政職務，屬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中，3903衛生行政職系、7902衛生技術職系、6803衛生檢驗職系之何種職系案。（擬函轉銓敘部）
76、李念慈為再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依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示歷年經辦本人舉發共幾醫療機構？每機構各幾案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77、李念慈為請釋示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專門委員、管制考核科長、綜規研展科長等人，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之職系、職等，及其於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之誓言內容疑義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78、李念慈為再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補發各科室經辦本人歷次陳情案有關公文及附件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79、李念慈等為再請臺南市政府釋示對部分繼承人提自書遺囑申請繼承登記，對未會同辦理之繼承人應否依行政程序法、民法、土地登記規則規定辦理疑義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80、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該府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81、李念慈為再請釋示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作業要點」，對原機關公文處理違誤之行政責任、刑事責任處理方式為何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82、李念慈等為再請臺南市政府示委託客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查估道路拓寬地上物，應遵行業務法規及中央、地方政府查估法規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83、李念慈為再請臺南市政府社會局提供局長至科長等人、社會工作及家庭福利科各職務說明書，及公務員服務法誓言內容之行政責任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84、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臺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6條所訂臺南市政府編制表，於職稱參議有無受有國家俸給疑義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85、李念慈等為陳請監督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依行政程序法第43條釋示安南區於鹽水溪及嘉南大圳間長和路一段，何處有灌溉、養殖水源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86、李念慈為再請監督臺南市政府研考會公文檢核法制處人員違反國家法令，拒示其稱因繼承成立公同共有關係人之任一共有人申請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事是否符合中央法令等疑義案。（擬函轉臺南市政府）
主席：請問各位，對人民請願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請問各位，有無臨時動議？（無）無臨時動議。

現在散會。

散會（12時7分）



